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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5年开始实施《劳动法》的十五年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建立方式市场化、权利义务契约化、
用工形式多样化、争议解决法制化的劳动关系格局。
十五年的实践证明，通过制定劳动法律法规确立以劳动合同为核心的各项制度，对于破除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下行政分配式的劳动用工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
选择的劳动用工制度，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加快，企业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企业形式和劳动关
系曰趋多样化，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关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劳动者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在一些地区、行业和单位相当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
定。
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劳动争议案件和因劳动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据统计，1995～2009年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从3.3万件增加到35万余件，增加了10.6倍。
劳动关系领域出现的这种不和谐态势，不仅影响着劳动者权益的实现，也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给社会
稳定带来风险和隐患。
劳动关系既是劳动法律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当前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中的基本实践问题。
恩格斯曾经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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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贯彻实施，加强司
法解释在审判实践中的正确理解和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特推出由最高人民法院资深法官精心打造的
《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一书。
该书除继承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丛书的特点之外，在体例设计、内容结构等方面
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将实务审判指导与理论制度研究有效融合、力求做到权威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实
用性与研究性相结合、可查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准确性与精确性相结合，使之成为“理解与适用”系
列丛书的精品之作。

【权威的写作团队】：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副院长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及参与司法
解释制定和论证工作的各位资深法官担任主要编著。

【准确的理解】：本书写作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领导和资深法官根据司法解释原意，详细阐释
了每一条文的内涵，并认真加以校订，保证本书的权威性、精确性和指导性。

【丰富的内容设计】：本书在栏目设计中，除了保留以往此类图书的“条文主旨”，“条文理解”等
相关内容外，还增加了“北京依据”、“审判实务”等栏目，并后附相关法律法规、典型案例，以指
导具体适用，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增添其理论的丰厚性，显现其运用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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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奚晓明，男，1954年6月出生。
法学博士。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万字，曾先后参与了《合同法》、《
票据法》、《担保法》、《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保险法》、《侵权责任法》等一
系列重要的民商事法律的立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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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新闻发布稿及答记者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的新闻发布稿（2010年9月14日）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最高人
民法院负责人就《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答记者问（2010年9月14日
）司法解释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2010年9月13日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一条【社会保险争议的范围】第二条【企业改制引发纠纷的处理】第三条【
加付赔偿金争议的受理】第四条【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主体确定】第五条【挂靠等借用他人营业执
照情形下的主体确定】第六条【追加当事人】第七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用工认定】第八条【
企业停薪留职冬员、内退人员的用工认定】第九条【加班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第十条【处分协议效
力的认定】第十一条【当事人签收调解书后又反悔的处理】第十二条【对仲裁机构逾期未受理或仲裁
的处理】第十三条【终局裁决的认定】第十四条【对仲裁申请事项同时包含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
决事项的处理】第十五条【对同时起诉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处理】第十六条【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
上诉权】第十七条【支付令失效后的处理】第十八条【撤裁期间的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
部门规章一、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7年12月29日）二、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实施条例（2008年9月18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2007年12月14日）三、部门规章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2009年1月1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组织规则（2010年）四、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6年8月14日）五、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做
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09年7月6日）附：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
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相关案例因用人单位未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
补办导致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吴某与广州市某服饰有限公
司社会保险赔偿纠纷案姚某与上海某箱包五金有限公司补缴社会保险纠纷案宋某与北京某餐饮娱乐有
限公司社会保险赔偿纠纷案因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劳动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郭某与江苏某制药有
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李某与重庆市某酒厂有限公司劳动报酬纠纷案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五条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纠纷，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冉某与重庆市某酒店工资及赔
偿金纠纷案周某与广州市某电梯配件有限公司工资及赔偿金纠纷案于某与上海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工
资及赔偿金纠纷案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
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张某与广州市某家佩厂工资及保险待遇纠纷
案段某与程某劳动报酬纠纷案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
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刘某与
广州某首饰有限公司、广州某首饰有限公司第七十二分厂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
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该当事人应当承担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叶某与某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伍某、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蒋某与上海某洗衣有限公司、第三人某洗衣服务社劳动合同纠纷案用人单位
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的，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吕
某与广州市某实验学校劳务关系纠纷案杨某与某学院洛阳分院劳务报酬纠纷案企业停薪留职人员、内
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及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的用工争议，应按劳动关系处
理朱某与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资及社会保险纠纷案劳动者应当就所主张的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
举证责任，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
后果范某与上海某国际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上海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加班工资纠纷案任某与重庆某
齿轮制造有限公司加班工资纠纷案刘某与上海某鞋业有限公司加班工资纠纷案罗某与北京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加班工资纠纷案姜某与某咨询公司加班工资纠纷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何某与重庆市某煤矿赔偿协
议纠纷案庞某与某大学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提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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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项确定的数额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应当
按照终局裁决处理卢某与广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赵某与焦作市某酒店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案张某与某事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
裁裁决同时包含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当事人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
当按照非终局裁决处理潘某与洛阳某机械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及社会保险纠纷案用人单位依照调解
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被裁定驳回的，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张
某与徐州市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纠纷案李某与某银行海城市支行撤销仲裁裁决纠纷案简
某与四川某塑胶有限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纠纷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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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挂靠”分为多种情形，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是主管部门和所有制主体的挂靠，也就是所谓的“
红帽子”企业。
“挂靠”一词更多是一种经营方式，而非准确的通用法律术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九部分，与公司、证券、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项下有挂靠经
营合同纠纷。
最早一份提及“挂靠”的公开的法律文件是1985年国家工商管理局《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冠‘分公司’名称的，必须有隶属的上级公司机构，方可准予登记。
凡采取松散的挂靠形式的，其挂靠的分公司不得冠以总公司的名称。
总公司所属分公司的下属企业不得冠以总公司的名称。
”这里提到的“挂靠”，背景是当时我国的公司发起制度。
其后，出现较多的是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作或私营企业等生产经营者，挂靠于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经
营，或挂靠在某部门名下。
其产生原因，就挂靠者而言，或是为了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规避法律、逃避税费，或是为了取得
有关的生产和经营资格，获得办理有关证照的便利，或是为了提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信誉，或是为
了获取相关证明材料，或是因原主管部门及单位取消变更等。
就被挂靠者而言，多受利益驱动为之。
随着1998年全国全面开展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清理甄别，逐渐理顺管理关系，明确产权归属，这
类问题已不是很普遍。
有关此种情况的诉讼主体地位，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
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
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所以，在挂靠方与雇佣人员发生劳动纠纷时，劳动者可以挂靠方和被挂靠单位为共同当事人。
在此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民诉法意见》第四十六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
的业主为当事人。
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
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
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与起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产生的劳动争议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业主的自然情况。
该条要求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而不是以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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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
下简称《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
该解释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14号《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0616号《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及法发[2009]41号《关于当
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是规范和指导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
重要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文件。
为使人民法院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更好地理解适用《劳动争议司法
解释三》，也为了便于社会各界对《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有一个更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我们组织
本庭参与上述司法解释起草和讨论工作的同志撰写此书。
具体分工如下：王林清：第l条；刘银春：第2条；沈丹丹：第3条；李琪：第4、5、6条；孙延平：第7
条；姜强：第8、9、10条；姚宝华：第¨条；李明义：第12条；仲伟珩：第13、14条；辛正郁：第15
、16条；杨永清：第17、18条。
本书由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副院长担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杜万华庭长和俞宏武、程新文副庭
长担任副主编，杜万华庭长负责全书最后统稿和审定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错误、纰漏之外在所难免，敬请广大司法界同仁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

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3)的理解与运用》：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发
展，劳动关系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制定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该解释主要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终局裁决和非终局裁决的认定、仲裁遗漏当事人的追加、仲
裁机构逾期未受理或仲裁的处理、加班事实的举证责任、劳动关系的认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
的效力等作出了规定。
为帮助各级人民法院民事法官精准把握司法解释的条文文意和制定背景，我们延续以往惯例，组织参
与司法解释起草和讨论工作的同志撰写了“理解与适用”一书，逐一对条文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作了翔
实的阐释。
为使读者深入理解相关理论背景和掌握司法实务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还精选了相应的案例附后，
使得《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3)的理解与运用》的内容更为丰富、系统，以满足各界人士在
适用司法解释中的多样化需求。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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